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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银行 08010号公司理财产品说明书 

重要须知 

·本理财产品说明书为《渤海银行理财计划交易申请书》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 二者如有

冲突，以交易申请表的规定为准。 

·若贵司对本理财产品说明书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向渤海银行各营业网点咨询。  

·本理财计划只根据本计划说明书所载的资料操作。 

·本说明书解释权归渤海银行所有。 

风险提示 

本期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仅供客户参考，并不作为渤海银行向客户支付理财收益的承诺；

您应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1. 市场风险：  

投资工具市场价格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引起的波动，将使本理财产品的本金和收益

面临潜在的风险，本理财的市场风险来源于本理财产品所投资的债券及其它银行间市场投

资工具市场价格的波动。影响债券及其它投资工具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多种风险因素：政策风险、经济周期风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汇率风险、经营风

险、债券收益率曲线变动风险、再投资风险、赎回或提前支付风险、投资组合杠杆风险等。

当投资工具的市场价格下跌时，本理财产品的本金和收益可能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在极

端情况下，如果市场价格下跌至零，投资者将损失全部本金和理财收益。 
如果在理财期内，市场利率上升，本理财计划的预期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  
2. 信用风险： 

本产品主要投资于债券（包括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券等）和/或债券回购、拆借等

银行间市场投资工具。客户需承担债券发行人和市场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本理财产品的

信用风险包括债券发行人或交易对手到期不能按时足额兑付本金和利息的风险，若出现上

述情况，理财产品的本金和收益可能遭受全部或部分损失。在发生投资工具的本息完全无

法回收的最不利情况下，投资者将损失全部本金和理财收益。 

3.管理风险： 

由于渤海银行受经验、技能等因素的限制，可能会影响本理财计划的管理，导致本理

财计划项下的理财收益降低甚至理财本金遭受损失。  

4.政策风险： 

本理财计划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相关法规政策

发生变化，影响理财计划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进而导致本理财计划收益降低

甚至本金损失。  

5.延期风险： 

如因理财计划项下各种原因造成理财计划不能按期支付本金及理财收益，理财期限将

相应延长。 

6. 流动性风险： 

本产品在存续期内客户不能提前赎回，因此，在此存续期内如果客户产生流动性需求，

可能面临理财产品持有期与资金需求日不匹配的流动性风险。 

7. 提前终止风险： 

如果因为市场原因导致本理财产品提前终止，则按照理财产品市值赎回，投资者可能

会蒙受本金或理财收益的损失，投资者应在对相关风险有充分认识基础上谨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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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息传递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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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理财计划存续期内不提供估值，不提供账单，投资者应根据本理财计划产品说明书

所载明的公告方式及时查询本理财计划的相关信息。渤海银行按照本产品说明书有关“信

息公告”的约定，发布理财计划的信息公告。投资者应根据“信息公告”的约定及时在渤

海银行网站（www.cbhb.com.cn）或到渤海银行营业网点查询。如果投资者未及时查询，或

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投资者无法及时了解理财计

划信息，并由此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另

外，投资者预留在渤海银行的有效联系方式变更的，应及时通知渤海银行。如投资者未及

时告知渤海银行联系方式变更的，渤海银行将可能在需要联系投资者时无法及时联系上，

并可能会由此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由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9. 其他风险： 

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从

而导致理财资产收益降低或损失，甚至影响理财计划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

进而影响理财计划的资金收益安全。 

 

产品说明 

1.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2.预期收益——本理财计划预期收益率高于同期限定期存款利率。 

3.投资方向——本理财计划投资方向是债券（包括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券等）、债券

回购、拆借、同业存放等银行间市场投资工具。 

4.投资风险——本理财计划主要投资于债券（包括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券等）、债券

回购、拆借、同业存放等银行间市场投资工具，客户需自行承担投资工具的各项风险。 

5. 下面关于本产品的评级和相关描述，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资料，仅供投资者参

考。 

 

风险评级 

R1 基本无风险类：本金、收益承担风险几乎为零，投资收益水平的波动性很小。 

R2 低风险类：本金、收益承担较小风险，投资收益水平的波动性小。 

R3 中等风险类：本金、收益承担一定风险，投资收益水平的波动性较大。 

R4 高风险类：本金、收益承担较大风险，投资收益水平的波动性大。 

  

本理财产品风险评级 R1 低风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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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规定 

1. 产品名称：渤海银行 08010 号公司理财计划 

2. 产品简称：08010 号 

3. 产品编号：08010 

4. 理财货币：人民币 

5. 理财期限：31 天 

6. 起息日：2008 年 7 月 18 日 

7. 到期日：2008 年 8 月 18 日 

8. 提前终止：投资者在理财存续期内无提前终止权。 

9. 计息基础：实际理财天数/365 

10. 计息期：产品起息日起到产品到期日为一个计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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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08 年 7 月 18 日为认购登记日，2008 年 8 月 18 日为到期清算日，认购登记日到起

息日期间为认购清算期（含认购登记日，不含起息日，认购登记日与起息日为同一日的，

认购清算期按 0天计算），到期日到到期清算日为还本清算期（含到期日，不含到期清算

日，到期日与到期清算日为同一日的，还本清算期按 1天计算），认购清算期和还本清算

期内不计付利息。 

12.认购资金在认购登记日前按活期利率计算利息。 

13.理财收益的应纳税款由投资者自行缴纳。 

本金及理财收益 

1.  理财计划到期年化收益率 

在理财计划所投资的投资工具本息如期回收的情况下，本理财计划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2.60%。 

（1）测算方法及测算依据 

理财计划预期年化收益率=投资工具年化收益率-理财计划年管理费率 

其中，投资工具年化收益率的测算依据为本理财计划所投资的债券、回购、拆借、同

业存放等银行间市场投资工具在本理财产品说明书发布的前一交易日的实际市场收益率水

平。 

年管理费率：当本理财计划的实际年收益率小于、等于预期年收益率时，不收取管理

费；当实际年收益率大于预期年收益率时，超过预期年收益率的部分为本理财计划的年管

理费率。 

 

（2）测算示例  

根据上述测算方法及测算依据，在理财计划所投资的投资工具本息如期回收，且到期

日投资工具的实际市场收益率不低于测算时点投资工具实际收益率的情况下，本理财计划

持有到期年化收益率为 2.60%；在投资工具本息未能如期回收的情况下，须根据理财计划

实际收回的投资工具本息情况计算投资者应得本金及收益；在发生投资工具本金和利息完

全无法收回的最不利情况下，理财收益为零，且本金将全部损失。此外，当到期日投资工

具的市场收益率低于测算试点投资工具市场收益率时，本理财计划将不能足额对付利息甚

至本金，在发生投资工具市场价格为零的最差情况下，理财收益为零，且本金将全部损失。 

 

2. 投资者所得理财收益 

实际理财收益（扣除管理费）＝ 理财本金 X（实际年收益率-年管理费率）X实际理财

天数/365  

产品认购 

1. 本计划认购者为政府部门、企事业法人。 

2. 认购期：2008 年 7 月 17 日至 2008 年 7 月 18 日。 

3. 认购金额：认购起点金额为 1 万元，超过认购起点金额部分，应为 1 万元的整数倍。 

4. 发行规模上限：2000 万元。 

5. 认购手续：在计划认购期内，请到渤海银行各分行营业网点办理。     

6. 认购登记：2008 年 7 月 18 日认购登记。 

7. 产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认购期结束，停止本理财计划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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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清算 

1.理财期满，渤海银行在收到本理财计划全部投资本金及收益后，按照本说明书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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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以及“本金及理财收益”部分规定计算到期收益，将本金及收益在到期清算日内划

转到投资者指定账户。 

2.理财期满，如因理财计划项下投资工具市场流动性问题，或者因债券发行人、交易对手

违约，或者因不可抗力等因素而导致投资工具不能变现或者部分变现，则渤海银行将在尽

责任寻找合理方式使所持有的投资工具变现后，将变现后的投资工具本息扣除银行管理费

用后（如果实际收益高于预期收益）向投资者支付本金及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渤海银行

可适当延长理财期限至实际终止日。渤海银行在收到理财本金及收益后 2个工作日内将投

资者本金和理财收益划转至投资者指定账户。 

3. 到期清算日：2008 年 8 月 18 日。逢法定节假日顺延。 

信息公告  
1.本理财计划到期及付息，渤海银行将在本产品说明书约定的付息日暨到期日后2个工作日
内，通过渤海银行网站（www.cbhb.com.cn）发布相关信息公告。  

2.如渤海银行决定延长本理财计划理财期限，将在原到期日前2个工作日，通过渤海银行网
站（www.cbhb.com.cn）发布相关信息公告。 

3.如渤海银行决定本理财计划不成立，将在认购期结束后的第1个工作日，通过渤海银行网
站（www.cbhb.com.cn）发布相关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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